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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修正「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機構辦理公務機關查詢

及解繳扣押款收費作業要點」（下稱收費作業要點）第五

點暨修正條文對照表各一份(如附件一、二)，請查照。
　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下稱金管會)114年12月4日金管
銀法字第1140151060號函辦理，檢附上函影像檔一份。
(如附件三)

二、本案係依金管會函囑，考量法務部調查局依規向金融機構

查核調取擬（現）任公務人員可能涉及犯罪之財務資訊，

以機先發掘遭境外敵對勢力滲透之徵候，及早預警可能之

風險，屬國家安全需求，此查詢之目的具高度公益性，爰

同意適用免予收費之規定，併據以修正「收費作業要點」

第五點條文。

三、另為利公務機關查詢各銀行聯絡窗口及收費標準，金管會

前請各銀行除將所訂實際收費標準公布於網站外，並報送

由本會彙整公布於本會網站，爰為確保本會網站資訊之正

確性，敬請貴機構檢視目前公布於本會網站上

（www.ba.org.tw\\公務機關查調資料收費專區\\收費標準
彙總表）列示之資料，如有新增或修正，請填具附件四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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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會各會員單位所屬總機構、台北市銀行公會各外商會員銀行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一般業務委員會

查表（或逕自本會網站www.ba.org.tw\\會員專區\\檔案下
載\\本案函號下載），於114年12月30日(星期二)前以電子
郵件回復本會（vivianchen@ba.org.tw），無異動者免復。

第2頁、共2頁


